      阜南县人才引进“二十条”奖励办法（试行）
第一章  总  则
第一条  为大力实施“双轮驱动”战略，加快推进“五大专项行动”，根据《阜阳市人才高地建设实施方案》（阜调转促﹝2016﹞8号），加快引进高层次人才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的人才保障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章  重点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和紧缺人才奖励
第二条  中共阜阳市委、阜阳市人民政府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意见》（阜发﹝2013﹞12号）文件所指的第一、二、三、四、六、七类人才的引进，按其津贴、补贴标准的120%兑现。
第三条  引进到我县工作的全日制研究生、“双一流”大学毕业生，5年内，每月奖励2000元，对本地无住房的每月500元租房补贴。
第四条  为解决稀缺人才专门引进的本科生，5年内，每月奖励1500元，对本地无住房的给予每人每月500元租房补贴（含招录、招聘或调入等，并注明“专门引进”）。
第三章   创新人才和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引进奖励
第五条  人才创业团队是指自带技术、项目来阜南创办公司或与县内企业共同设立公司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、具有国际先进或国内一流水平的科技成果或高新技术产品，能够较快实现产业化，引领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的团队。团队在创办企业中的股权占比不低于20%，核心成员在3人以上，每年在阜南工作3个月以上。创办企业满1年的人才创业团队经企业申报、实地查看、专家评审并由县人才工作领导小组认定后给予资助，标准为创办企业投入该项目自筹资金的10%，最高不超过100万元，按照2﹕3﹕5的比例分3年逐年发放，主要用于人才引育、技术创新、项目研发等。
第六条  民营企业引进国家“千人计划”、“万人计划”，省级“百人计划”人员每年在我县实际工作时间6个月以上的，分别给予50万元、20万元、10万元补助资金。
第七条  对建立省、市技能大师工作室的民营企业分别给予15万元、10万元的资助。
第八条  民营企业聘用的高级管理人员和高级专业技术人员（限管理员）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，按其等额标准50%给予奖励。
第九条  民营企业经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取得中级工、高级工、技师、高级技师资格的，分别给予每人500元、1000元、2000元、3000元的一次性补贴。
第四章    教育人才引进奖励
第十条  省特级教师（或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）、教坛新星，连续5年内，由县财政每月奖励2000元，本地无住房的给予每人每月1000元租房补贴；
第十一条  市级名师、教坛新星、学科带头人、骨干教师，连续5年内，由县财政每月奖励1000元，本地无住房的给予每人每月1000元租房补贴；
第十二条  县级名师、教坛新星、学科带头人、骨干教师，连续5年内，由县财政每月奖励500元。
以上引进对象需同时具备下列条件：1.县外在编在岗的中小学、幼儿园教师；2.年龄：男45周岁以下，女40周岁以下；3.中小学教师须具备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；幼儿园教师须具备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，具有相应的教师资格证。
第十三条  引进人才在不跨任教学段的前提下，在双向选择、兼顾学科结构的同时，不受学校层次及城乡限制。
第五章    卫生人才引进奖励
第十四条  引进的专业学科带头人、医学专业博士生给予30万元奖励，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给予20万元奖励。
第十五条  “双一流”大学医学类毕业生给予10万元奖励。
以上奖励分五年打卡发放，由县财政承担40%，引进医院承担60%。
第六章    建立柔性人才引入机制
第十六条  推行“项目+人才”、“候鸟工程”、“星期六工程师”模式。凡以不迁户口、不转关系方式“柔性”引进的人才，定期或不定期来我县进行技术指导，领办创办项目的高技能人才、专家、学者可按比例和实际工作时间给予补贴。
第七章    外来人才引进管理与考核
第十七条  各单位根据实际需要，提出用人需求，县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纂需用人才名录，报县委、县政府研究同意后，有计划地进行引进。
第十八条  企事业单位引进人才需签定5年以上劳动或聘用合同，每年进行一次考核，对考核“基本称职”（基本合格）、“不称职”（不合格）的停止发放补贴奖励，待下一年度考核“称职”以上等次继续发放。对柔性引入人才的补贴，由用人单位据实申报。
第十九条  对引进人才的配偶在职业、行业同等条件下可随调随迁，子女可选择就近入学；在我县购买自住房的给予适当补贴。
[bookmark: _GoBack]第二十条  本办法从2018年4月4日起执行，由县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